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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全联开展民企走出去综合调研活动 
情况及我会参与调研活动初步安排的汇报 

 

跃文会长： 

现将全联开展民企走出去调研活动及我会参与调研活

动初步安排的情况汇报如下： 

2015 年 2 月 28 日，全联召开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综合调

研电视会议。全哲洙书记、黄荣、庄聪生、李路副主席及全

联各部门负责人及指定的八家重点商会负责人参加会议。黄

荣副主席就开展民企走出去调研活动进行了部署和安排，全

哲洙书记在会上做了活动动员。我会驻会副会长、秘书长王

燕国参加了会议。 

会议主要内容如下： 

调研目的：贯彻中央走出去战略，落实中央“一带一路”

战略构想，引导民企开拓国际市场，总结典型，梳理问题，

研究措施、探索机制，推动民企走出去。 

调研内容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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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民企走出去的现状、问题。 

（二）民企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现状和主要问题。 

（三）对现有鼓励和支持民企走出去的政策措施落实

情况进行评估，找出存在的问题。 

（四）商协会服务会员企业走出去的主要做法和经验，

存在的问题。 

（五）工商联服务民企走出去的主要经验和做法，存在

的主要问题。 

调研方式和要求：全面调研、重点调研、问卷调研、企

业剖析、专题座谈、深度访谈等六种形式。 

工作要求： 

（一）领导带队组织调研。王钦敏主席、全哲洙书记等

全联领导分七个组进行调研。 

（二）做好问卷调查，开好座谈会，做好深度访谈。 

（三）提出提交材料的要求，其中，直属商会要提交调

研报告，按基本情况、问题、建议三部分撰写 5000 字的报

告。提交本商会 5 家企业典型案例。 

时间安排：4月 20 日前提交报告、案例等材料。5月 10

日前完成主报告。 

二、关于我会参与民企走出去调研活动的工作建议 

根据全联对调研活动的安排部署，秘书处建议： 

（一）组织领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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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会成立调研活动工作领导小组，由郑跃文会长担任组

长，王燕国副会长、秘书长为执行副组长，各副会长、副监

事长王文及部分主席团主席作为成员。由国际商会副秘书长、

中非商会秘书长王晓勇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，副秘书长

何勇、郑康斌（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）担任副主任。成员为

秘书处各部门（中心、矿委（筹））负责人。 

（二）根据全联要求，我会安排调研内容 

总体上服从全联对调研活动的内容安排。考虑到我会为

专门服务民企走出去的国际合作商会，在研究领域与深度上

应加强，特对调研内容进行充实完善并具体建议如下： 

1、目前民企走出去总体情况与主要特点； 

2、民企走出去与金融支持； 

3、民企走出去与法律风险防范； 

4、民企走出去与人才保障； 

5、民企走出去与优势产能转移 

6、民企走出去与转型升级，科技创新； 

7、民企走出去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海外； 

8、民企走出去与履行社会责任； 

9、民企走出去模式研究； 

10、民企走出去与国际安保； 

11、民企走出去与政府服务； 

12、民企走出去相关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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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案例可在《蓝皮书》已提供的现有案例中进行筛选

或在上述研究中进行选择提供，5 个案例中由中非商会提供

2 个。 

（三）形式与要求 

1、对以往调研报告和民企走出去相关座谈会纪要进行

梳理和综合分析。 

2、结合与对外经贸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协同创新研

究项目进行结合、提前提报调研成果。 

3、与 2014-2015 中国民企国际合作蓝皮书进行结合调

研，相关研究成果一式两用。 

4、选择若干省份与若干行业商会协同进行调研活动及

举办座谈会；了解民企走出去最新情况。 

5、在会员企业中选择 100 家进行问卷调查。 

6、与媒体联盟合作对重点企业进行深度访谈，对先进

典型企业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宣传推广。 

7、通过调研活动进一步了解会员企业对商会、工商联、

政府的服务需求。 

8、积极参与全联调研活动，吸取调研工作营养，丰富

我会服务内容，全面提升与强化我会服务民企走出去能力建

设。 

（四）时间安排和具体分工 

1、3 月上旬召开一次调研活动工作布置会议。请调研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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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领导小组各副会长单位、部分会员企业和现有与我会协作

调研项目相关负责人参加，布置工作。 

2、3 月上旬至 4 月中旬，组织调研、座谈、确定案例

及收集调查问卷等工作。各副会长单位提供本企业走出去情

况材料。 

3、4 月中旬至下旬，按全联要求写出调研报告和案例。 

4、具体分工：总撰稿（王晓勇、郑康斌） 

调研内容分工如下： 

第 1 项由何勇负责； 

第 2、4、6项由郑康斌负责； 

第 3、10 项由法律事务部负责； 

第 9 项由矿委（筹）负责； 

第 8、11 项由办公室、政府事务部负责； 

第 5、7项由中非商会负责； 

第 12 项由李志刚负责； 

对重点企业访谈和活动宣传由信息部负责。 

除上述外，特别邀请我会部分经济界高级顾问和专家为

调研活动总顾问。 

以上情况特此汇报。 

秘书处     

2015 年 3 月 2 日 

报送：会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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